
（上接B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合并范围变化 会计政策变更

递延收益

116,559,817.72 116,559,817.7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6,559,817.72 -116,559,817.72

资本公积

3,374,889,753.76 398,736,172.85 3,704,084.00 3,777,330,010.61

其他综合收益

-3,704,084.00 -3,704,084.00

合 计

3,491,449,571.48 398,736,172.85 3,890,185,744.33

（续上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合并范围变化 会计政策变更

递延收益

164,239,627.40 164,239,627.4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4,239,627.40 -164,239,627.40

资本公积

4,646,306,975.63 430,896,172.85 4,426,760.25 5,081,629,908.73

其他综合收益

-4,426,760.25 -4,426,760.25

合 计

4,810,546,603.03 430,896,172.85 5,241,442,775.88

注：除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影响外，资本公积年初数调整原因为本公司2014年11月收购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3%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会计报表附注。

4.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4.2.1本公司2014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1户，具体包括：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公司类型

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 丰泰公司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海勃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海一公司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海二公司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京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京达公司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上都公司 控股子公司

武川县蒙电环保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武川公司 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上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上都第二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魏家峁公司 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聚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聚达公司 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蒙达公司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白彦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白彦花公司 控股子公司

4.2.2合并范围的变更

（1）本公司本年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年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

方名称

企业合

并中取

得的权

益比例

（

%

）

构成同

一控制

下企业

合并的

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

的确定

依据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内蒙古

蒙达发

电有限

责任公

司

43

合并前

受同一

母公司

控制

2014/11/30

交割完

毕股权

1,664,930,332.85 315,248,008.86 1,720,041,344.72 154,486,051.98

北方联

合电力

有限责

任公司

丰镇发

电厂

合并前

为母公

司之分

公司

2014/11/30

交割完

毕资产

592,428,762.58 7,609,618.16 601,444,524.43 -55,975,600.10

注：2014年11月本公司收购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3%的股

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共持有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53%的股权。

同时，2014年11月本公司收购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公司丰镇发电厂的资产。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账面余额；将子公司合并

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

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成本

项 目 金 额

合并成本

1,046,888,000.00

--

现金

1,046,888,000.00

--

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

--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账面价值

--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

或有对价

注：本公司收购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3%股权的合并成本897,077,000.00元；本公司收购北方

联合电力有限责公司丰镇发电厂资产的合并成本149,811,000.00元。

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 目

内蒙古蒙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公司丰镇发电厂

合并日 上年年末 合并日 上年年末

资产：

货币资金

2,450,892.60 15,827,150.84 5,512,976.37 7,911,292.24

应收款项

236,691,849.05 326,207,140.87 151,091,631.58 132,431,352.66

存货

169,815,794.84 135,150,291.82

固定资产

1,486,042,126.05 1,601,451,881.02 398,738,074.19 433,356,427.39

无形资产

2,329,750.99 3,008,507.72 3,430,651.78 3,775,252.71

其他资产

386,319,387.25 181,904,717.38 59,141,083.12

负债：

借款

85,537,639.25 135,295,678.46

应付款项

399,933,554.89 645,323,413.41 617,914,417.04 577,474,325.00

净资产

1,798,178,606.64 1,482,930,597.78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798,178,606.64 1,482,930,597.78

（3）处置子公司

本公司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置比

例（

%

）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

的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内蒙古白彦

花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4,953,198.09 40

注销

2014

年

11

月

11

日 准予注销通知书

-14,699.80

（续上表）

子公司名

称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比例（

%

）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账面

价值

丧失控制权之日

剩余股权的公允

价值

按照公允价值重

新计量剩余股权

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

丧失控制权之日剩

余股权公允价值的

确定方法及主要假

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

金额

内蒙古白

彦花能源

有限责任

公司

0

注：由于内蒙古白彦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筹建期内项目未能启动，根据内蒙古白彦花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2014年7月8日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内蒙古白彦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算注销。 清算事项业经内

蒙古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内经达审字[2014]第46号清算审计报告，内蒙古白彦花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将清算剩余财产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内蒙古白彦花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证券简称：内蒙华电 证券代码：600863� � � �编号：临 2015-004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 4�月 1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形式于2015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公司董事应到 12�人，实到 12�人。

（五）公司董事长吴景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201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进行了审查， 认为公司实施了稳健

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足额计提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议案，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符合股东大会通过的关联交易

协议内容，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了该议案，认为该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06号临时公告。

（四）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2014年关联方占用资金及担保情况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关联方占用资金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发表的

独立意见如下：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

司资金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全部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

所属子公司之间销售货物与产品以及互相提供劳务形成的往来款项。 本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占用

公司资金形成原因为本公司为其办理了委托贷款业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未对公司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任何担保，公司

已承诺为所投资的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京达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大唐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岱海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等项目的建设融资按照出资比例为其提供担保，且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披露。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了该议案， 认为公司会计政策的修订是按照财政部2014

年新颁布以及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进行的，有关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新会计政策实施后对公司财务数据

影响反映全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07号临时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批准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八）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实施情况的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报告，认为该报告真实、完整地表述了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及实

施进展情况，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将进一步关注、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580,774.5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含

税），计1,045,394,100.00元。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该议案，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

司该预案内容，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三）审议批准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四）审议批准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计划》。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采用专项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资金借款合同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公司增加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该议案， 认为按照公司持有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比，同比例增加该公司新建新能源项目资本金，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06号临时公告。

（十八）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所属和林发电厂支付“上大压小”补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该议案， 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之前公司签

订且已经批准的关于“上大压小”补偿原则的框架性协议，关联交易定价合规、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06号临时公告。

（十九）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关停机组补偿金利息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该议案， 认为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因未及时

支付内蒙古蒙华乌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关停机组补偿款而向该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有关规定，价格

确定合规、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006号临时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该议案，认为审计机构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

则，提议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审计机构。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度，公司拟继续聘请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公司<关于防止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三）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四）审议批准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五）审议批准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十六）审议批准了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2014年关联方占用资金及担保情况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以及董事会意见；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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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 4�月1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形式于2015年 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公司监事应到 6�人，实到 6�人。 监事会主席石冠海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五）鉴于公司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金铁明先生工作发生变动，公司职代会免去了金铁明先生的公

司职工监事职务，选举刘玉先生为公司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的议案》，认

为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批准程序合法，审议过程符合公司《章程》、制度的相关要求，处置结果合法、合规

且符合公司特点。

（三）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认为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审议过程符合公司《章程》、制度的相关要求，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未损

害公司利益。

（四）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2014年关联方占用资金及担保情况议

案》，认为董事会关于关联方占用资金及担保情况的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五）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六）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七）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报告》。 监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 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实施情况的报

告》。

（九）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十）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度报

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十一）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十二）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财务计划》。

（十三）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采用专项融资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

（十四）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公司资金借款合同的议

案》。

（十五）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资本金的议案》，认为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审议过程符合公司章程、制度的相关要求，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

（十六）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所属和林发电厂支付“上大压小” 补偿

的议案》，认为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审议过程符合公司章程、制度的相关要求，认为上述关

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

（十七）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关停

机组补偿金利息的议案》，认为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审议过程符合公司章程、制度的相关

要求，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

（十八）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九）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监事会全体成

员认为: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季度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当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二十） 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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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公告包括四部分内容：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共同投资内蒙古龙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的关联交易；公司所属和林电厂“上大压小” 项目对被替代项目进行补偿的关联交易；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关停机组经济补偿金资金占用费的关联交易。

●2014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的金额部分超出原股东大会批准的预计金额， 已经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但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不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部分 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及2014年度预计金额。

2014年，实际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部分超出了原预计金额合计23,947.27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及

其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上述事项须提请董事会补充批准。

2015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议该等关联

交易时，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回避表决。

（二）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服务互供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

金额

北方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

司

燃料管理及安全生产监督服务与技术服

务

33,000 27,969.33

未超出预计

金额

房产、土地、设备租赁服务

5,000 5,423.19 423.19

设备维护、检修运行服务

20,000 6,953.31

未超出预计

金额

其他管理服务

700

2、与北方公司产品、原材料购销关联交易

单位：亿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额

北方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销售产品、材料、燃料等

16 10.04

未超出

预计金额

采购原材料、燃料等

28 25.87

未超出

预计金额

3、与北方公司资金支持性关联交易

单位：亿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额

北方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融资服务 不高于

25

亿元

24.81

未超出

预计金额

担保服务 不高于

40

亿元

27.74

未超出

预计金额

4、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

4.1�开立账户

公司在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为基本结算账户， 公司每年在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日最高存款余额预计为15亿元，最高贷款余额预计为10亿元。 2014年，公司在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日最高存款余额为14.99亿元，最高贷款余额为3亿元，均没有超出预计金额。

4.2�其他金融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额

华能集团

华能财务等

其他金融服务

400 0

未超出

预计金额

4.3�融资租赁、票据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5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

额

华能集团

华能财务等

融资租赁、票据服务

100,000 32,996.38

未超出

预计金额

4.4�紧急资金支持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额

华能集团

华能财务等

紧急资金支持服务

50,000 0 0

5、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综合服务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

预计金额

2014

年

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股东大会预计金额

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保险服务

3,500 3,059.57

未超出

预计金额

技术服务

2,000 4,201.11 2,201.11

设备采购及其他

5,000 26,322.97 21,322.97

6、其他日常关联交易

除上述公司与华能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北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

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4

年发生金额

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352.26

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热

5,013.11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

361.55

上述第1项关联交易，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北方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常关联交

易，其中房产、土地、设备租赁服务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超出预

计金额的423.19万元。

上述第2项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华能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日

常关联交易，其中技术服务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的2,201.11万元。设备采购及其他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超出预计

金额的21,322.97万元。

上述三项共计超过2013年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23,947.27万元，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

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 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已提请董事会补充批准。

上述第6项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净资产值的0.5%，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内容及超出原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

上述关联交易内容及发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房产、土地、设备租赁服务2014年关联交易金额5,423.19万元，分别为公司及所属企业租赁办公楼、专

用铁路专用线、车皮等费用以及北方公司所属电厂租赁本公司土地费用，均为生产经营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超出原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公司所属企业因煤炭运输需

要向北方公司租赁火车车皮。

（二） 技术服务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 超出预计金额的2,

201.11万元。 技术服务均为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检修服务、技术服务以及保险

费,目的是保证电厂正常稳定运行、降低消耗，从而更好地保证安全生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设备采购及其他关联交易总金额超过201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预计金额，超出预计金额

的21,322.97万元。 主要为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环保改造发生的设备采购等，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二）、（三）项关联交易超出原预计金额主要为公司及所属企业与华能集团所属西安西热锅炉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西安热工院研究有限公司等因本公司所属企业脱硝、脱硫增容、除尘等环保改造工程

而发生，且大部分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方关系：北方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6.62%的股份。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1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景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亿元

主营业务：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热力、煤炭资源、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热力生产供

应。 煤炭经营；进出口贸易。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4年12月31日总

资产765亿元，实收资本：100亿元，201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9亿元，利润总额9.4亿元。

关联方名称：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关联方关系：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

与该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路13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主营业务：热能动力工程装置、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等等。

安西热锅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能源

消耗为动力，以技术创新、系统整体优化设计及集成为龙头，以先进的清洁燃烧、环保、节能技术及装备为

核心产品，服务火力发电行业的科技型企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二、关联交易内容超出原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 。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市场价， 且超出原预计金额的大部分交易为通过招投标确定价格及交易

方。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目的详见“二、关联交易内容及超出原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 。

上述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以及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有关事项，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符合股东大会通过的关联交

易协议内容，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阅了有关事项，认为上述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第二部分 对北方龙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共同投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内蒙古北方龙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龙源风电” ）是由北方公司、本公司按照81.25%、

18.75%比例投资的新能源公司。 北方龙源风电新建的风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已经取得核准，为确保风

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基本建设资金，按照发改委核准批复投资，股东方按照所持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

增资，投入股本金。

北方公司是北方龙源风电控股股东，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此事项构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

项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第一部分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按照公司持有北方龙源风电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为北方龙源风电新建风力发电项目、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增加资本金2287.20万元。

（二）项目及股本金情况

1、乌拉特后旗乌力吉风电场4.95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2011年6月8日，项目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北方龙源乌拉特后旗乌力吉风电场4.95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内发改能源字[2011]

1617号）文件，项目批复投资40,861万元，需股东方投入20%股本金8,172.2万元，其余资金来源向银行贷款

解决。

2、锡林浩特20MWP风光同场光伏发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2013年4月16日取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内

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锡林浩特20MWP风光同场光伏发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内

发改能源字[2013]257号）文件，项目总投资20,131万元，股东方投入20%股本金4,026.2万元，其余资金向银

行贷款解决。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情况

按照公司持有北方龙源风电的股权比例18.75%计算， 公司为北方龙源风电新建项目增资金额为

2287.20万元，股东方以现金方式同比例注入。 具体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股东方投资额 其中：本公司

1

风电项目

40,861 8,172.2 1,532.29

2

光伏发电项目

20,131 4,026.2 754.91

合计

60,992 12,198.4 2,287.20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与控股股东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加北方龙源风电的资本金的共同投资行为，有

利于公司参股企业进一步开发新能源项目。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

项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2015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董

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须回避表决。

六、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事项发表的意见

会前，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审议，认为同比例增加该公司新建新能源项目资本金，未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议案进行了审议，认为同比例增加该公司新建新能源项目资本金，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第三部分 公司所属和林电厂支付“上大压小”补偿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所属和林发电厂2×60万千瓦发电项目为以“上大压小” 方式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2009年，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所属和林发电厂作为替代项目补偿已落实的关停小火电机组

（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5机组）的资产损失，并签署了补偿的原则性协议，补偿原则为按照中

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对被替代机组按资产评估减值额给予经济补偿。

2014年初，和林发电厂2×60万千瓦发电项目已经国家发改委核准。 该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建设，按照相

关规定，和林电厂应补偿为之关停的小火电机组的相应资产损失。

二、相关背景

和林发电厂（2×60万千瓦）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公司全资建设。 按照新建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国家发改委关于内蒙古华能和林电厂“上大压小”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4]

384号），公司所属和林发电厂2×60万千瓦机组替代关停机组容量共计85万千瓦，具体如下表：

名称 建设规模 替代单位 替代机组编号 替代机组容量（万千瓦）

和林发电

厂

2×60

万千瓦

包头一电厂

#5 10

#6 10

包头二电厂

#7 10

#8 10

科林热电

#5 5

丰镇发电厂

#1 20

#2 20

合计

85

其中，丰镇发电厂#1、#2机组为公司所有，目前已关停，相关关停机组资产损失已计提减值准备。

包头一电厂#5、#6机组以及包头二电厂#7、#8机组原为公司所有，2009年公司与北方公司进行了资产

置换,将公司所属包头第一热电厂、包头第二热电厂资产与北方公司所属乌海发电厂资产进行整体置换。

因此，本次涉及和林发电厂建设关停的被替代项目中，公司需补偿北方公司所属包头一电厂#5、#6机

组以及包头二电厂#7、#8机组相关资产损失，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5机组相关资产损失。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补偿方案）

鉴于2009年资产置换前，包头一电厂#5、#6机组以及包头二电厂#7、#8机组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计提了

部分资产减值准备并已由本公司承担，包头二电厂#7、#8机组资产已于2011年完成处置，本次确定的补偿

方案为：

（一） 包头一电厂#5、#6机组补偿金额为经评估后的资产评估减值额扣除资产置换前已经计提并由

公司承担的减值准备；

（二）包头二电厂#7、#8机组资产补偿金额为资产置换后北方公司承担的包头二电厂#7、#8机组实际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扣除实际资产处置收益的金额；

（三）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5机组补偿金额为经评估后的资产评估减值额。

公司针对以上补偿项目，根据前期签署的补偿原则性协议，签署了相应的补偿协议，确认了相关的补

偿内容及金额。由于包头一电厂以及包头二电厂为北方公司所属分支机构，公司北方公司签订了相关补偿

协议；公司与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该公司#5机组的相关补偿协议。

由于北方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北方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此上述

交易为关联交易。 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

3000万元，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事项须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有关关联交易及协议签署情况

（一）公司与北方公司签署《关于对“上大压小”关停机组之补偿的协议（一）》。

1、交易概述：

协议签署日期：2015年4月24日

协议签署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协议各方名称：甲方：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本公司

乙方补偿甲方替代机组容量共为40万千瓦，具体为甲方的包头第一热电厂#5、#6发电机组；包头第二

热电厂#7、#8发电机组。

2、协议内容：

2.1�补偿范围

甲方拥有的包头第一热电厂#5、#6机组，其中#5机组的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6机组的装机容量为10

万千瓦。

甲方拥有的包头第二热电厂#7、#8机组，其中#7机组的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8机组的装机容量为10

万千瓦。

2.2�补偿方案

2.2.1本协议生效且甲方相应机组关停后，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确定补偿价格，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对关停

机组项目进行补偿。

2.2.2甲、乙双方同意，包头第一热电厂#5、#6机组补偿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80号）确定的资产评估减值额为准。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80号），关

停相应机组后，包头第一热电厂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11,720.06万元（计提减值准备前），残余价值为1,

724.27万元，减值金额9,995.79万元。 扣除在2009年甲乙双方资产置换前已由乙方计提的减值准备7,482.10

万元，需补偿甲方2,513.69万元。

2.2.3�包头第二热电厂#7、#8机组于2008年关停， 资产于2011年进行了挂牌拍卖处置， 处置净收益1，

310万元，甲方处置前计提资产减值6,459.37万元，扣除处置收益后甲方实际损失5,149.37万元，需补偿甲方

5,149.37万元。

2.2.4依上述确定乙方向甲方补偿价格共计为7,663.06万元。

2.2.5本次补偿为一次性补偿方案，本次补偿实施后，如甲方实际最终损失额大于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价

格，甲方将不再要求乙方就增加的损失额进行补偿；如甲方实际最终损失额小于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价格，

乙方不再要求甲方返还剩余补偿款。

2.2.6乙方向甲方进行补偿后，相应成本及费用列入乙方负责建设的和林发电厂项目概算。

2.3�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价款，于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

方。

2.4�费用、开支

就甲、乙双方履行、遵守本协议和其所包含的条件而产生的所有其各自的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

其各自可能聘请的任何会计师和/或评估师的支出以及需缴纳的各种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 法规、协

议约定的缴费主体各自承担。

3、交易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第一部分“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甲、乙双方同意，关停机组项目的补偿价格分别以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资产评估减值额及实际资产

损失额为准。

5、关联交易总量及金额的确定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80号），关

停相应机组后， 包头第一热电厂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11,720.06万元（计提减值准备前），残余价值为

1,724.27万元，减值金额9,995.79万元。扣除在2009年甲乙双方资产置换前已由乙方计提的减值准备7,482.10

万元，需补偿甲方2,513.69万元。

包头第二热电厂#7、#8机组于2008年关停，资产于2011年进行了挂牌拍卖处置，处置净收益1,310万元，

甲方处置前计提资产减值6,459.37万元，扣除处置收益后甲方实际损失5,149.37万元，需补偿甲方5,149.37万

元。

依上述确定乙方向甲方补偿价格共计为7，663.06万元。

6、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6.1甲方依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

6.2乙方依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其董事会批准；

6.3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二）协议名称：公司与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于对“上大压小”关停机组之补偿的

协议（二）》。

1、交易概述：

协议签署日期：2015年4月24日

协议签署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协议各方名称：甲方：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本公司

乙方补偿甲方替代机组容量共为5万千瓦，具体为甲方的#5发电机组。

2、协议主要内容：

2.1补偿范围

2009年由乙方所属“上大压小”替代项目和林发电厂补偿甲方关停机组容量共5万千瓦。

2.2补偿方案

2.2.1本协议生效且甲方相应机组关停后，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确定补偿价格，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对关停

机组项目进行补偿。

2.2.2甲乙双方同意，关停机组项目的补偿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03号]确定的资产评估减值额为准。

2.2.3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2.2.4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03号]，关停

相应机组后，呼和浩特科林电厂于评估基准日账面价值为9,673.66万元（计提减值准备前），残余价值为

268.54万元，减值金额9,405.12万元,依此确定乙方向甲方补偿价格9405.12万元。

2.2.5本次补偿为一次性补偿方案，本次补偿实施后，如甲方实际最终损失额大于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价

格，甲方将不再要求乙方就增加的损失额进行补偿；如甲方实际最终损失额小于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价格，

乙方不再要求甲方返还剩余补偿款。

2.2.6乙方向甲方进行补偿后，相应成本及费用列入乙方负责建设的和林发电厂项目概算。

3、交易方介绍

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94年，装机容量为2台5万千瓦机组，为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发电、供热；

法定代表人： 马进超

4、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甲乙双方同意， 关停机组项目的补偿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03号]确定的资产评估减值额为准。

5、关联交易的交易总量及金额的确定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5）第0203号]，关停相应

机组后， 呼和浩特科林电厂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9,673.66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前）， 残余价值为

268.54万元，减值金额9,405.12万元。 依此确定乙方向甲方补偿价格为9,405.12万元。

6、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6.1甲方依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

6.2乙方依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其内部决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其董事会批准；

6.3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五、交易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上述补偿协议的签订，落实了公司“上大压小”关停机组资产损失的补偿原则，未损害公司

利益。 相关补偿金额将列入和林发电厂项目概算。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 但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须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事项，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

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需回避表决。

七、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事项， 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之前公司签订且已经批准的关于

“上大压小” 补偿原则的框架性协议，未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了该事项， 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之前公司签订且已经批

准的关于“上大压小” 补偿原则的框架性协议，关联交易定价合规、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第四部分 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关停机组补偿金利息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魏家峁煤电公司” ）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该公司魏家

峁电厂一期2×6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为以“上大压小” 方式核准的电厂项目，内蒙古蒙华乌海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海热电公司” ）两台12MW热电联产机组为被替代项目之一。 该公司已与乌海热

电公司签署了相关替代补偿协议，明确了补偿金额。 因该部分补偿费在协议签署后一段时期内并未支付，

因此，经协商，由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乌海热电公司关停机组补偿金相关利息。

北方公司、公司和北方公司准格尔项目筹备处（魏家峁煤电公司前期筹备机构）于2008年4月签订了

《关于对“上大压小”关停机组由替代项目进行补偿的协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详

见临2008-008号公告），按照协议，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乌海热电公司关停机组的经济补偿金11,878.00万

元。

魏家峁煤电公司于2014年2月27日、3月31日分两次向乌海热电公司支付了上述关停机组补偿金。 鉴于

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关停机组补偿金的时间与协议签订间隔较长，故对逾期支付补偿金应承担相应利息。

魏家峁煤电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持有乌海热电公司70%的股权，是乌海

热电公司的控股股东，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3000万元，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事项须提请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内蒙古蒙华乌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时间：2000年8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

法定代表人：铁木尔

注册资本：4659万元

股权比例：北方公司持股70%，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0%。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灰渣的综合利用。 装机容量：两台12MW热电联产机组，已于2007

年1月关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为魏家峁煤电公司向乌海热电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关停机组经济补偿金的利息。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情况

经双方友好协商，以关停机组补偿金11,878.00万元作为本金，按计息年度的一年期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应付利息。

（三）关联交易总量及金额的确定

经双方多次协商，分两次确认了上述补偿金应承担的利息金额如下：

3.1于2014年12月，双方依据上述原则确认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应付利息712.6206万元；

3.2于2015年4月，双方依据上述原则确认2009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3,157.0569万元。

合计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乌海热电公司3,869.6775万元应付利息。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双方多次协商，分两次确认了上述补偿金应承担的利息，分别签署了两份《关于对“上大压小”关停

机组由替代项目进行补偿的补充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内容一致，分别确认了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

日，2009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应付利息。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

甲方：内蒙古蒙华乌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机组关停方）

乙方：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机组替代方）

交易价格：

经双方协商，以补偿金确定的评估基准日2008年7月31日起计算应付利息，以关停机组补偿金11,878.00

万元作为本金，按计息年度的一年期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应付利息。

确认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应付利息712.6206万元；确认2009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付

利息3,157.0569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合同的生效条件、时间：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魏家峁煤电公司支付乌海热电公司关停机组补偿金的利息， 属因未及时支付对方关

停机组补偿款而支付资金占用费，价格确认按照同时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未损害公司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与北方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 但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须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事项，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

吴景龙、李向良、铁木尔、王宝龙、薛惠民、张众青、梁军需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会前，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审议，认为魏家峁煤电公司因未及时支付关停机组补偿款而向对

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会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事项进行了审议，认为魏家峁煤电公司因未及时支付关停机组补偿

款而向对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符合有关规定，价格的确定合规、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同

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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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按照2014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原会计政策进行了修订。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号、7号、8号、10号、11号、14号及16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

的披露》，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

前执行。 同时，财政部以财会[2014]2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要

求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 财政

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变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

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执行上述新颁布或修订

的会计准则。 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全面修订的会计政策。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会计报表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有关内容。

三、对公司目前财务报表数据有影响的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之前，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

成本法进行核算。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后，公司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

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 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追溯调整影响的科目为“长期股权

投资”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之前，公司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作为资本公积核算、递延收益通过“其他非流动负债”列报。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

表列报（2014年修订）》后，公司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其他综合收益核算、递延收益

单独列报。 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追溯调整影响的科目有“资本公积” 、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 公司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并对可

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四、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对前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准则名称 报表项目

对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影响金

额

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影响金

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

股权投资（

2014

年修订）》

长期股权投资

-833,701,681.25 -824,716,681.2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33,701,681.25 824,716,681.25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

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

资本公积

3,020,878.72 3,704,084.00

其他综合收益

-3,020,878.72 -3,704,084.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1,419,604.14 -116,559,817.72

递延收益

121,419,604.14 116,559,817.72

五、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核了该事项， 认为公司会计政策的修订是按照财政部2014

年新颁布以及修订的一系列会计准则进行的，有关内容符合公司实际，新会计政策实施后对公司财务数据

影响反映全面。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5年 4 月 28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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